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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三十二条和《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第二十七条
的规定，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廖传锦同志
辞去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报
请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备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六届〕第44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廖传锦同志辞职的决定

（2024年7月31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梁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补选刘尚进、合川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补选王俊为重庆市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并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报告，确认刘尚进、王俊的重庆市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有效。

渝中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重
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涛、
解放军驻渝部队军人代表大会选出
的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何先进调离重庆，工作关系已不在本
行政区域内。丰都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敖翔辞去重庆
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涛、何先
进、敖翔的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资格终止。根据地方组织法
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涛的重庆市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
护委员会委员职务、敖翔的重庆市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实有代表854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六届〕第43号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
部署，规范、保障和促进川渝高竹新
区开发建设，集成探索区域一体化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更好发挥探路
示范作用，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会同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共同研究，就川渝高竹新区有关
行政管理事项作出如下决定：

一、川渝高竹新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是
川渝高竹新区管理机构，行使依法赋
予的市级、区级行政管理权，根据川
渝高竹新区功能布局和发展定位，依
法有序推进新区高质量发展。

川渝高竹新区的经济管理有关
工作由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负责，社
会事务有关工作由所在地人民政府
负责。具体权限划分由重庆市与四
川省共同确定。

二、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川渝高竹新区
发展需要，将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履
行职能所需的行政管理权，依法授权
或者委托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行
使。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明确规
定不能授权或者委托的事项除外。

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应当编制
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布，并及时进行动
态调整。

三、川渝高竹新区按照机构编制
相关规定和发展需要设立、调整工作
机构。

有关国家机关在川渝高竹新区
设立的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按照各
自职责依法行使相应的行政管理权，
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应当加强对上
述机构的统筹协调，共同探索一体化

运行机制。
四、川渝高竹新区接受重庆市有

关部门、四川省有关部门指导，组织
编制川渝高竹新区国土空间规划，按
照规定报批后，统一组织实施。

五、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依法开
展川渝高竹新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划拨、出让、租赁等土地供
应管理工作，以及土地储备、闲置土
地处置等工作。

六、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按照重
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
规定负责统一管理企业投资项目的
核准和备案，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
的原则负责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国
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应当会同重
庆市有关部门、四川省有关部门建立项
目协同审批工作机制，提高审批效率。

七、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应当会同
重庆市有关部门、四川省有关部门制定
新区产业引导目录，选择适用重庆市、
四川省相关鼓励类产业目录，完善产
业协作机制和产业协同创新机制。

重庆市与四川省支持川渝高竹
新区统一水、电、气等管（线）网及供
应设施规划建设，统一服务标准和价
格形成机制。

八、重庆市与四川省支持川渝高
竹新区加强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衔接，推动就业、医疗、养老、住房、户
籍等领域政策协同，探索公共服务政
策一体化，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九、重庆市与四川省支持川渝高
竹新区探索经济统计分算方式，建立
互利共赢的地方留存部分税收分享
机制，推进税费征管服务一体化。

十、川渝高竹新区根据发展需要，
可以按照规定创新符合实际的选人用
人机制和人才交流机制，探索建立与

绩效目标相适应的薪酬激励机制。
鼓励重庆市有关部门、川渝高竹

新区管委会通过互派干部挂职锻炼
等方式，支持川渝高竹新区的人才交
流和使用。

十一、重庆市与四川省支持川渝
高竹新区建立跨区域统一的制度规
范，在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安排、产业
扶持、用地保障、资源配置、试点示范
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政策自主
选择、择优使用。

重庆市与四川省支持川渝高竹
新区建立健全统一的政务服务标准，
实现行政审批等政务事项的办理结
果互认。

十二、重庆市与四川省支持川渝
高竹新区推动跨区域乡村振兴建设，
创新农业文化旅游融合机制，建立健
全跨区域生态保护机制。

十三、重庆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
人民政府在川渝高竹新区推行“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按照有利
于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统一行政执法事项、执法标准、裁量
基准，强化执法协同，提升执法质效。

十四、因川渝高竹新区改革创新
需要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地方
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可以向制定
机关提出建议，制定机关依法处理。

十五、重庆市与四川省建立与川
渝高竹新区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
有利于鼓励改革创新的激励和容错
纠错机制。

十六、本决定所称川渝高竹新
区，是指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
人民政府批准的，由重庆市、四川省
共同建设的跨省域新区，是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试验区，包括重
庆市渝北区茨竹镇、大湾镇的部分行
政区域和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高滩
镇、坛同镇的部分行政区域以及重庆
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明确的
其他区域。

十七、本决定自2024年8月1日
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川渝高竹新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

（2024年7月31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
刘俊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王俊为重庆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陆多祥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
黄谷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

工作委员会主任；
朱立文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

公室主任；
雷晓风为重庆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贾科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廖建斌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员；
艾春玲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庭长；
吴俐柯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副庭长；
蒋佳芸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黄娅娟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达燕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副庭长；
米阳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四庭副庭长；
叶欢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谭卫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赵志强、张力、廖鸣晓为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赵永华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苏福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张建平、徐海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蒋思杰为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熊学庆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
刘玉妹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破产审判庭庭长；
谭鸿科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邓筱茜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宋扬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未

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周爽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破
产审判庭副庭长；

吕凤国、游中川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

李亚飞为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

贺海艳为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庭副庭长；

肖明明为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
判庭副庭长；

王轶贤为成渝金融法院综合审判第
四庭庭长；

方剑磊为成渝金融法院审判监督庭
庭长；

刘剑为成渝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胡瑜为成渝金融法院综合审判第四

庭副庭长；
倪虎为成渝金融法院审判员；
任丽燃、张义洪、安素洁、罗倩为重庆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唐慧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曹忠鲁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徐宏德、雷明月、周含玉为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员。
二、决定任命
王志杰为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主任；
谢礼国为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局长；
李春奎为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三、批准任命
刘劲松为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四、免去
张晓涛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职务；
简杰的重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职务；
贺恩友的重庆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陆多祥的重庆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刘俊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

主任职务；
雷晓风的重庆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

务；

刘桂华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
员职务；

苏福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艾春玲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庭长职务；

赵永华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吕凤国、游中川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张国庆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职务；

向前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任中枢的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职务；

廖建斌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审判员职务；

吴洪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破
产审判庭庭长职务；

叶欢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
庆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封莎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贾科、熊学庆的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
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肖明明的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职务；

刘剑的成渝金融法院综合审判第四
庭副庭长职务；

靳泰雨的成渝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
长、审判员职务；

陈祖德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曹忠鲁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康钦平、代倩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检察员职务；

熊圣辉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检察员职务；

田永国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
院检察员职务；

唐慧、谭可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
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苏金荣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
院检察员职务。

五、决定免去
蓝庆华的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主任职务；
黎勇的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职务；
谢礼国的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职

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六届〕第45号

（2024年7月31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川渝高
竹新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已于2024年7月31
日经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六届〕第49号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7月31日下午，重庆市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重庆市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2024年10月1日
起施行。

《办法》共6章45条，分为总则、家庭
暴力的预防、家庭暴力的处置、人身安全
保护令、法律责任、附则。其首先明确列
举了家暴行为，除常见的殴打、冻饿、残
害、侮辱、谩骂等，限制正常社会交往、实
施非正常经济控制、采取网络手段实施家
庭暴力行为均属家庭暴力。为加强特殊
人群保护，《办法》还将终止妊娠六个月内

的妇女也纳入特殊保护范围。
《办法》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

济渠道，包括求助、报案、起诉等，规定家
庭暴力受害人要求查处家庭暴力行为的，
有关单位应当依法处理，不得推诿。家庭
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
者出具告诫书。

《办法》增加了公安机关应当向加害
人当场宣读告诫书的规定，以发挥告诫书
的震慑作用。同时，规定公安机关、村
（居）民委员会、基层妇联组织应当在告诫
书送达后定期查访，查看加害人的家暴行
为是否改正，首次查访应当在告诫书送达

之日起7日内完成。
“在上位法基础上，结合我市相关工

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和实践经验，对人身
安全保护令作了进一步细化。”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处长娄振新说，《办
法》规定，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妇女联合
会应当建立一站式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工作机制。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可以通过公安机
关、妇女联合会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公
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应当协助办理。

《办法》细化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
体保护措施，规定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
暴力，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

亲属，查阅申请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相关信
息等行为。还规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后，应当在24小时内送达申请
人、被申请人，同时送达相关公安派出所、
村（居）民委员会。明确公安机关、村（居）
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学校以及其他有
协助执行义务的组织应当协助人民法院
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

为避免不同部门、单位相互推诿，《办
法》明确家庭暴力处置的首接单位负责制，
首先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求助的部
门、单位应当按照工作职责进行受理、跟进
和转介。受害人要求查处家庭暴力行为
的，有关单位应当依法处理，不得推诿。

重庆表决通过反家暴地方性法规
10月1日起施行，受害者可“一站式”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川剧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是川渝地区的文化名片和两地人民
共同的文化记忆。为推动川剧保护传承，7
月31日，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重庆市川剧保护传承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24年9月1日
起施行。两天前，四川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川剧
保护传承条例》，也将于9月1日起施行。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媛介
绍，作为川渝协同立法的重点项目之一，
川剧保护传承立法是全国文化领域开展
跨省协同立法的首次探索，首开了全国省
级层面对同一门类且共有的文化领域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传承协同立法先例。

《条例》从多个方面对川剧的保护传
承作出规定。目前，两省市川剧保护传承
条例立法体例一致、内容协同衔接，专门
明确了川剧保护传承合作机制的四大方
面八项具体措施。如《条例》规定定期联

合举办川剧节、青年演员赛事、学术交流
等活动，建立川渝川剧名家库等。

《条例》着眼推动川剧发展，明确加强
对川剧院团的扶持，规定市、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通过组织展演、购买服务、项
目资助等方式支持民营川剧艺术表演团
体和群众性川剧组织健康发展，支持国有
川剧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创新。

川剧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条例》
注重川剧推广传播，围绕“有人看”，规定
市、区县政府应当将川剧保护传承纳入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采
取政府购买等方式，组织川剧艺术表演团
体到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和其他

基层单位开展巡演，开展公益性演出活动
和川剧优秀剧目惠民演出。

围绕“有人学”，《条例》规定教育等部
门要将川剧纳入美育教育体系，因地制宜
开展川剧教育活动；支持建立川剧传承艺
术特色学校，搭建川剧教育、教学、科研成
果展示平台，举办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
演活动；支持学校建立多种类型的川剧兴
趣小组、校园川剧社团、川剧工作坊等。

围绕“有人传”，《条例》规定应当结合
节庆、民俗、赛事、会展等活动展示展演川
剧艺术；鼓励和支持推出具有川剧艺术特
色的旅游演艺项目、沉浸式体验场景和主
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鼓励培育川

剧旅游品牌，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
为促进川剧传播普及，《条例》从演出

交流、理论研究、展演展示等方面进行了
规定，特别强调市、区县（自治县）政府及
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川剧传播推广、展示展
演等活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
应当开展川剧公益宣传免费刊播川剧资
讯。鼓励川剧艺术表演团体与互联网平
台、技术机构合作，建设在线剧院、数字剧
场，制作适合网络观演的川剧剧目、动漫、
影视剧和短视频等优秀作品。

此外《条例》还规定，梁山灯戏、秀山
花灯、酉阳阳戏等重庆其他地方戏曲剧
种，参照本条例开展保护传承。

川渝跨省协同为川剧保护传承立规
梁山灯戏、秀山花灯、酉阳阳戏等参照重庆条例执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彭宇）7月
31日，2024年重庆市医疗美容机构“你点名 我监督”交叉执法检
查活动启动，市卫生健康委、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抽调卫
生、药品监督执法人员，联合组成6个交叉执法检查组，对群众点名、
投诉较多的22家医疗美容机构开展突击检查。

当天，检查组突击检查了重庆军美医疗美容医院、重庆米兰柏羽
时光整形美容医院等14家医疗机构，共发现问题线索42条，其中：
美一莲整形美容医院涉嫌未按规定公示医疗机构名称；沙坪坝柳叶
刀医疗美容门诊部涉嫌从非法渠道购进A型肉毒素；重庆莱恩医疗
美容有限公司涉嫌存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手术分级管理制度
执行不力；重庆星宸整形美容医院涉嫌手术患者未告知替代治疗方
案等。检查组已责令相关医疗美容机构立即整改，并将违法违规线
索移交辖区。各辖区卫生健康、药监部门将进一步调查核实，对查实
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惩处。

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点名活动将开设有医疗美
容科的综合性医疗机构也纳入了突击检查范围。7月19日—26日
的“点名”阶段，共收到有效“点名”票数12.84万票，涉及39个区县。

突击检查22家医疗美容机构
重庆市医疗美容机构“你点名 我监督”

交叉执法检查来了

7月31日，两江新区大坡隧道入口处附近，两江新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支队、交巡警支队、交通执法支队设置了固定联合检查站。

即日起到10月底，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交通运输委等部门在全市开展建筑垃圾专项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打
击建筑垃圾非法倾倒、堆放、运输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包括未经许可擅自
倾倒、堆放建筑垃圾，使用非专用车辆运输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沿途
抛撒滴漏等行为。 记者 崔曜 李雨恒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我市开展建筑垃圾专项联合执法行动

在 市 六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上


